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怡球金属资源再生（中国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

监管措施的公告 
 

 

 

怡球金属资源再生（中国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怡球资源”）

上市以来，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

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致力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建立健全内部

控制制度，规范公司运营，促进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，不断提高公司的治

理水平。根据相关要求，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

监管措施的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情况 

经自查，公司最近五年内未有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。 

二、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 

2017 年 10 月 26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怡球金属资源再生

（中国）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》（上海证券交易所纪

律处分决定书〔2017〕56 号）及《关于对怡球金属资源再生（中国）股份有限

公司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》（上证公监函〔2017〕0068 号），对公司

和时任董事长黄崇胜先生、董事会秘书王舜鈱先生予以通报批评决定，对公司时

任董事林胜枝女士、范国斯先生、李贻辉先生、黄韦莛女士、陈镜清先生，独立

董事孙传绪先生、耿建涛先生、李士龙先生予以监管关注。公司及有关责任人员

存在的违规情形具体如下： 

1、公司对外投资信息披露不准确 

2016 年 8 月 17 日，公司披露的对外投资公告显示，公司与交易对方北京蓝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

 

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北京蓝吉）于 8 月 15 日签订合作协议，公司

以 2,000 万元人民币对北京蓝吉进行增资，获得增资后北京蓝吉注册资本总额的

25%。经核实，上述合作协议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协议，但公司仍在该公告

中将协议界定为意向性协议，信息披露不准确。 

此外，在上述公告中，公司利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渠道披露了与投资标的仅

存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山东某电动车公司的信息，且存在大量宣传、广告性用

语。其中，关于“山东电动 2016 年与 2017 年分别扩大 5,000 辆产能，2018 年再

扩大 1万辆产能，3年实现 2万辆电动客车生产能力，届时实现年产值 500 亿元”

等描述，未披露实现条件及事实依据，未提示不确定性风险，夸大其词，可能对

投资者造成重大误导。经核实，上述表述内容系转引自第三方网站，公司对影响

投资者决策的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不审慎、不严谨。 

2、公司资产出售信息披露不及时 

2017 年 1 月 14 日，公司披露出售资产公告，拟以 4,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所

持有的北京蓝吉 25%的股权，预计产生约 2,000 万元的投资收益。 

经核实，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与交易对方上海九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

签订出售资产的股权转让协议。公司 2015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约为 975 万元，此

次资产出售产生的约 2,000 万元利润远超 2015 年经审计净利润的 10%以上，且

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，已达到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3 条所规

定的披露标准。但公司直至 2017 年 1 月 14 日才披露前述资产出售事项，信息披

露严重滞后。 

3、公司高送转相关信息披露缺乏事实依据 

2016 年 4 月 29 日，公司披露的 2015 年年度报告显示，公司董事会认为，

为满足公司未来经营和资金需求，未分配利润将留作公司发展使用，决定不进行

利润分配。2016 年 5 月 21 日，公司披露了控股股东怡球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怡球香港）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。2016 年 6 月 27 日，公司披露的董事会审

议通过高送转方案的公告显示，公司拟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9

股，并以 2015 年末可供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9 股。控股股东怡球

香港提议高送转的理由是进一步回报股东，分享公司经营成果。公司董事会审议

通过该方案的理由是，该方案充分考虑了公司实际经营业绩及战略需要，符合公



 

 

司实际经营业绩。 

经核实，公司 2013 年至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约为

8,996 万元、3,009 万元和 975 万元，呈逐年大幅下滑趋势，且 2016 年第一季度

亏损达 1,544 万元，同比由盈转亏，较 2015 年同期大幅下滑 176.91%。公司所称

的高送转符合实际经营业绩，缺乏事实依据，不够审慎客观。此外，公司董事会

在公司实际经营业绩及趋势并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，基于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的

相同理由作出前后相悖的决定，信息披露存在明显的前后不一致。 

针对上述问题，公司高度重视，组织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专门培训，对证券监

管部门和交易所颁布的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学习，提高信息披露水平，

以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除上述事项外，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

或监管措施的情况。在未来日常经营中，公司将在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的监管

和指导下，继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，加强规范运作，促进公司持续发展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怡球金属资源再生（中国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12 月 4 日 


